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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泰宁县进一步加快服务业提升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根据《泰宁县人民政府<关于印发泰宁县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行动计划（2022-2025 年）的通知>》（泰政办〔2022〕26 号）精神，为加快推进我县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，引进增量，做大存量，全面提升我县服务业发展水平，决定对《泰宁县人民政府<关于印发泰宁县进一步加快服务业提升发展若干措施>》(泰政〔2024〕6 号)文件进行修改和补充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1、 [bookmark: OLE_LINK5]培育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
对当年新增入规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，给予奖励补助 6 万元/家。该项补助资金分两年兑现，每年兑现 50%；当年度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，次年退库的不再享受补助资金。对有开展统计上报工作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，给予每年2400元的统计信息经费补助。
[bookmark: OLE_LINK6]二、支持规上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
对已入规的营利性服务业民营企业，每年营业收入能保持正增长，且原始凭证和统计台账完整的服务业企业，年增幅在5%（含）-10%以内的奖励1万元，年增幅在10%以上的奖励2万元。
三、强化企业规范管理
建立部门、乡（镇）常态化联系挂钩帮扶服务业企业机制。各联系部门负责做好业务指导工作，各乡（镇）负责落实企业帮扶，定期对接走访企业，指导企业强化规范管理，帮助企业完善财务制度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四、其他事项
[bookmark: _GoBack]1.本措施执行期自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。以上优惠政策与县委、县政府及部门出台的其他优惠政策措施重复的，按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只享受一次，不得重复享受；与省、市出台的现行相关优惠政策措施可叠加享受。
2.本措施由县发改局会同相关部门承担具体解释工作，并指导执行，奖励资金审核认定由县发改局、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负责。

